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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

豫
)

医广
[2013]

第
02-28-073

号

信阳不孕不育症医院
专业送子医院
新农合定点单位

孕育热线：

0376

—

6208222

地址：东方红大道东段（市医药公司斜对面）

(

豫
)

医广
[2013]

第
04-25-168

号 信阳仁爱妇科医院
港式妇科好而不贵
健康热线：

0376-6590888

地址：信阳市工区路六里棚
110

号
（第十中学对面、高压开关总厂旁）

（豫）医广（

2012

）第
11-08-423

号

信阳 154医院肛肠诊疗中心

省、市医保（新农合）定点医疗单位

全程无痛 微创新技术

健康咨询：

0376-6160154

信阳专业男科品牌医院新农合定点单位

出狱十天再盗窃

男子被从重处罚

信阳消息（鄢有生黄明策） 近日，信阳市平桥区人
民法院判决一起盗窃案，被告人葛某因犯抢劫罪、盗窃
罪，曾多次受到刑事处罚。 该被告人刑满释放后的第

10

天，再次盗窃，因系累犯，被从重判处有期徒刑一年零六
个月，并处罚金人民币

1000

元。

被告人葛某，

2010

年
9

月
16

日， 因犯盗窃罪被驻
马店市确山县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三年，

2013

年
6

月
5

日释放。

2013

年
6

月
15

日，被告人葛某伙同他人驾驶
摩托车窜至信阳市平桥区明港镇一乡村，翻墙进入一农
户家中，用摇把撬开房屋大门门锁，进入卧室正实施盗
窃时，被当场抓获，葛某未盗得财物。

法院审理后认为， 被告人葛某以非法占有为目的，

入室盗窃他人财物，其行为已构成盗窃罪，应依法惩处。

公诉机关指控的事实清楚，证据确凿、充分，罪名成立。

被告人葛某在刑满释放后
5

年内又犯罪，系累犯，应从
重处罚。其认罪态度好，可酌情从轻处罚。遂根据被告人
葛某犯罪的事实、性质、情节及对社会的危害程度，依照
《刑法》有关规定作出上述判决。

一男子见网友手机现金被偷

民警用微信锁定嫌疑人
信阳消息（杨云仙）男子陈某和女网

友见面时财物被女网友盗走， 民警通过
微信和这名女网友聊天， 获得这名女网
友的真实身份后，成功将其抓获。

日前， 家住驻马店市正阳县油坊
店乡的陈某在息县城关镇某洗浴中
心住宿时， 通过手机微信认识一女
子，当日相约在该房间见面后，该女
子趁其熟睡之机将其一部苹果

5

手机

及
1600

元现金偷走。陈某醒来后发现该
女子不见了，自己物品被盗，立即向息县
警方报警。

息县公安局刑警大队民警迅速赶到
案发现场对受害人和宾馆服务员进行走
访调查。 由于陈某对该女子基本情况一
无所知， 服务员也没有提供有价值的线
索。 面对困难，侦查员巧施妙计，让陈某
提供嫌疑人的微信号码。 民警获得嫌疑

人的微信号码后通过微信先加该女子为
好友，然后和该女子聊天，通过几天的聊
天， 该女子透露自己姓蔡， 在息县某
KTV

上班。

10

月
29

日夜， 侦查员在某
KTV

将蔡某抓获，当场从蔡某的包内找
到陈某的苹果

5

手机。

经过审讯， 犯罪嫌疑人蔡某对其盗
窃的事实供认不讳。目前，蔡某已被息县
警方刑事拘留。

息县警方抓获两名本地网上逃犯

信阳消息（杨云仙）近日，息县公安
局谯楼、淮河派出所通过加强巡逻盘查
和上门规劝，分别抓获一名本地网上逃
犯。

10

月
29

日
23

时许，谯楼派出所民
警巡逻至沿河路东段时，发现一名路人
看见警车后慌忙躲闪，形迹可疑，遂对
其盘问，该人拒不回答问题。 民警将其
带至所内询问时，该人又报假名字。 民

警对以往打击处理过的案件嫌疑人进
行回忆、比对，觉得此人面似逃犯万某，

经使用新近配发的“警务通”上网查询
后，发现其正是万某。经查，

2013

年
3

月
27

日凌晨，犯罪嫌疑人万某（男，

29

岁，

息县城郊乡人） 与夏某等人发生争执，

后万某召集
10

余人将夏某、张某等
5

人
打伤。 目前，万某现已被息县警方刑事
拘留。

10

月
9

日，犯罪嫌疑人路某（男，

19

岁，息县项店镇人）伙同陈某等人在息
县某学校操场，将该校学生吴某等人打
伤后潜逃。为了还受害者一个公道，该所民
警多次登门造访路某父母，对其晓之以理动
之以情，敦促路某主动投案自首。经过民警
大量耐心细致的工作，

10

月
28

日，路某在其
父亲的陪伴下来到淮河派出所投案自
首。 目前，路某已被该局依法取保候审。

男子打伤他人后潜逃
固始警方成功抓获

信阳消息（姜婷婷）近日，固始县公安局张广庙派出
所会同刑警大队及时抓获一起故意伤害致人重伤的案
件， 并成功将潜逃至安徽省霍邱县的犯罪嫌疑人张某某
抓获。

2013

年
10

月
12

日中午，张广庙镇徐楼村居民张某
某因经济纠纷用钉锤将同乡街道居民吴某某的头部砸
伤。 张广庙派出所接到报警赶赴现场时，张某某已逃跑。

张广庙派出所立即采取措施，一边积极组织抢救伤者，一
边开展走访调查。鉴于伤者吴某某伤势过重，需做开颅手
术，随时有生命危险，该所将案情向该局局长张中亮，副
局长胡光义作了汇报。局领导高度重视，立即启动命案机
制，在县局主要领导的亲自指挥和刑警大队的协助下，该
所及时摸排出嫌疑人张某某的可能藏身之处。

随后， 该所会同刑警大队在安徽省霍邱县公安局户
胡镇派出所的大力配合下， 成功将逃跑至安徽省霍邱县
的犯罪嫌疑人张某某抓获归案。

目前，犯罪嫌疑人张某某已被刑事拘留，该案件正在
进一步侦查之中。

潢川法官挽救帮教
两义气少年迷途知返

信阳消息（李莹方志淮）小辉和小明系某中学在校
学生，平时表现不错，却因为讲义气，二人把同学打成重
伤。 近日，潢川县人民法院审理了一起故意伤害案件，被
告人小辉和小明因故意伤害罪分别被判处有期徒刑两
年，缓刑两年。

2012

年
12

月
18

日
20

时
30

分许，小洋与同学大为
因琐事在校园内发生纠纷， 与小洋关系较好的小辉和小
明得知后，即来到学校门口，持木棍对大为进行殴打，致大为
脾破裂被摘除。经法医鉴定，大为的损伤属重伤。案发后，双方
达成调解协议， 小辉和小明的法定代理人赔偿大为经济
损失

199000

元，取得了大伟及其近亲属的谅解。

法院审理认为，小辉和小明故意伤害他人身体，致人
重伤，其行为已构成故意伤害罪，系共同犯罪。 小辉和小
明犯罪时均已满

14

周岁未满
18

周岁，依法应减轻处罚；

二人当庭自愿认罪，有一定的悔罪表现，其亲属已赔偿被
害人的经济损失，取得了被害人的谅解，依法对小辉和小
明减轻处罚并适用缓刑。

� � � �

由于近年建筑工程车辆往来频繁， 导致市区南湖路至信阳师院东门的飨堂大道
损毁严重，沿线居民出行受阻。 近日，作为辖区单位的河区金牛山办事处，出资

100

余万元对飨堂大道铺设柏油路面， 并规划停车线， 确保道路畅通。 图为施工时的情
景。 本报记者 张勇摄

寻人启事
肖维翰，男，

79

岁，身高

175

厘米左右，相貌魁伟，大

圆脸盘， 新县城关口音，已

从新县家中出走多年，

10

年

前有人曾在信阳市区见过

他。 有知其下落者请联系我

们， 定重谢！ 联系电话：

13939722271

、

13939760267


